
附件2

武江区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

项目名称 武江区法律援助及公职律师事务所经费
项目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廖全英（0751-8778466） 经办人及电话 谢芸（0751-8778466） 佐证材料

单位名称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 资金安排文号 韶武财预〔2023〕1 号
预算支出功能科

目名称及代码
2040607公共法律服务

附件1.关于下达2023年

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归口股室 韶关市武江区法律援助处 主管部门 韶关市武江区司法局

项目类型

1.基本建设类□  其中：新建 □ 扩建 □ 改建 □  

2.行政事业类□  其中：采购 □ 修缮 □ 奖励/补贴 □ 检测检疫 □
3.其他项目类þ  法律援助业务                           

一、项目申请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是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附件1.《关于下达2023

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

附件6.广东省财政厅广

东省司法厅关于明确法

律援助案件补贴经费省

与市县分担机制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依据
1.部门预算项目 （属部门预算的项目填写区财政批复部门预算的文件 ）：《关于下达2023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韶武财预〔
2023〕1号

项目审批

项目审批：(审批文件名称);
1.立项方式，其中：（1）发展改革部门批准立项的项目:          □个 

                  （2）部门审核立项的项目：                 þ个

                  （3）专家评审立项的项目：                 □个

                  （4）公开招标立项的项目：                 □个    

                  （5）其他方式立项的项目（注明具体方式）： □个   

2.其他方式：                                    

项目的可行性、必要

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
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

助，支付法律援助补贴。”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法律援助保障体系 ，将法律援助相关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

算，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需要，促进法律援助均衡发展”

二、资金安排

资金 

情况
（元）

资金总体情况

计划安排

项目开始年度至本年度止累

计金额（元）
115000元

附件1.《关于下达
2023年区级部门预算

的通知》

附件2.武江区法律援

助及公职律师事务所

工作经费明细账

（2023年）

待安排资金 0元

上年度结转结

余金额
                0 元   

其中：财政拨款（区级专

款）
                   0 元 其他资金(自筹)              0  元

年度资金安排

总额：
           115000 元

其中：财政拨款（区级专

款）
           115000 元 其他资金(自筹)              0  元

实际支出总
额：

           4226 元
其中：财政拨款（区级专
款）

              4226元 其他资金(自筹)              0  元

资金到位、支付情况

上年度结
转结余金

额

年度预算（计

划）安排金额

实际到位（到达单位） 实际支出（项目单位支出）

结余结转金额

附件2.武江区法律援

助及公职律师事务所

工作经费明细账
（2023年）

到位日期 到位金额 到位率 支出日期 支出金额 支出率

合计 0 115000 2023年3月1日 115000 100% 2023年2月 24 0.02% 114976

1 2023年5月 2320 2.04% 112656

2 2023年7月 1834 3.63% 110822

3 2023年9月 24 3.65% 110798

4 2023年12月 24 3.67% 区级资金不结转下年。

资金情况说明（未按预期到位/支付的原因；未支付完成的原因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1.对省级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经费和区级法律援助及公职律

师事务所经费的支出进度仍需加强规划；2.申请支出的项目仍需加强对后续区财政部门审批工作的沟通跟进 。

三、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开展及完成时间

计划开展时间（具体年月） 2023年1月 实际开展时间（具体年月） 2023年1月

计划完成时间（具体年月） 2023年12月 实际完成时间（具体年月） 2023年12月

未按计划完成的原因以及下
一步工作计划

无



四、绩效目标（预期效果）

绩

效
目

标

年度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目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施

总体目标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有效

运行、法律援助门槛进一步降低、法律援

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申请手

续进一步优化、法律援助便民举措不断完
善，法律援助知晓率、普及率进一步提高

。依法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
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

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
有效维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

女、农民工、军人军属等特定群体合法权

益，实现100%应援尽援。继续加大刑事法
律援助工作力度，保障审判阶段没有委托

辩护人的刑事被告人均能依法获得法律援

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提供刑事辩护或法
律帮助。有效做到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及

时，法律援助对象基本覆盖，法律援助服

务符合标准，法律援助质量持续提高，群
众满意度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2023年，武江区法律援助处办理法律援助事

项共计732宗；法律援助事项指派及时率达
到100%；法律援助基本对象覆盖率、刑事案

件律师辩护覆盖率达到100%；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等级合格率达100%；法律援助案件结案

率达到93.89%；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诉讼案件

胜诉率达88.64%，法律援助刑事案件承办人
意见全部采纳率达30.8%、部分采纳率达

66.8%；受援人满意率达到97.86%，且未收

到群众针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投诉。

无 附件3-6

阶段性目标 无 无 无

五、绩效指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填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指标未完成原因及整改措

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律援助案件数量

全省指标

18万，目前暂
无针对各法律

援助处的案件
受理指标

442 已完成

附件3.2023年度广东
省法律援助信息管理

系统（二期）武江区

受理案件导出数据

质量指标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合格率（%） ≧90 100% 已完成

附件4.关于2023年度

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
量评估工作情况的通

报
时效指标 法律援助事项及时指派率（%） 100% 100% 已完成

附件3.2023年度广东

省法律援助信息管理
系统（二期）武江区

成本指标

本项目的开支严格按照预算成本进行，资金使用也严格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无资金挪（借）用、超标、浪费等
现象。

本项目的开支

严格按照预算
成本进行，资

金使用也严格
按照相关文件

规定，无资金
挪（借）用、

超标、浪费等

现象。

本项目的开支严

格按照预算成本

进行，资金使用
也严格按照相关

文件规定，无资
金挪（借）用、

超标、浪费等现
象。

无
附件2.武江区法律援

助及公职律师事务所
工作经费明细账

（2023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支出合规性 100% 100% 无

社会效益指标 法律援助应援尽援率（%） 100% 100% 已完成
附件3+2023年度广东

省法律援助信息管理
系统（二期）武江区

生态效益指标 / / / /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法律援助政策可持续性 长期 长期 已完成

附件5+申请类案件受

援人满意度登记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法援案件有效投诉率（‰） ≦0.5‰ 0 已完成

受援人满意率（%） ≧90% 97.86% 已完成

经办人：谢芸 单位负责人：茹伟杰              上报时间：2024年3月13日

注：1.“其他资金”是指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社会资金等。

    2.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并细化为三级指标和指标值。
    3.指标设置要突出工作成效，量化细化。


